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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道）：

根据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报送乐昌市 2020 年省级涉农使用

相关材料的通知》（乐涉农办〔2020〕3 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我

局 300 万元用于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

项目建设。为做好该项目资金安排工作，我局制定了《乐昌市农

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》（以下

简称“指南”），现于乐昌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公开发布，请符合

条件的合作社按“指南”的要求，做好项目申报工作。

关于申报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

推进试点资金项目的通知

（联系人：潘雯琳 联系电话：0751-5503482）

乐昌市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3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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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

资金项目申报指南

根据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报送乐昌市 2020 年省级涉农使用

相关材料的通知》（乐涉农办〔2020〕3 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我

局 300 万元用于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

项目建设。我局根据中央、省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以下申报指南。

一、项目名称

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资金项目

二、项目目标

通过项目实施，培育提升 7 家以上合作社，壮大发展成为规

模大、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合作社。组建 1 家以上联合社，发展

成为产品服务市场占有率高、品牌知名度大、市场谈判地位高、

竞争力强的合作社联合社。

三、资金支持的范围

（一）扶持联合社发展（资金安排 60 万元）

扶持 1-2 个联合社质量提升项目（用于冷链物流、仓储、加

工设备、农业品牌培育、电子商务、产品展示中心、办公场所和

分拣中心等建设），资金安排 60 万元。

（二）扶持合作社质量提升（资金安排 199 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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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省级以上（包括省级）示范社质量提升。安排资金 75 万

元，扶持 3 家省级以上（包括省级）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质量

提升项目（用于冷链物流、仓储、加工设备、生产设施、种植示

范基地建设、农业品牌培育、电子商务、办公场所和分拣中心等

建设）；

2.市级示范社质量提升。安排资金 64 万元，扶持 4 家市级

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质量提升项目（用于冷链物流、仓储、加

工设备、生产设施、种植示范基地建设、农业品牌培育、电子商

务、办公场所和分拣中心等建设）；

3.县级示范社质量提升。安排资金 50 万元，扶持 5 家县级

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质量提升项目（用于冷链物流、仓储、加

工设备、生产设施、种植示范基地建设、农业品牌培育、电子商

务、办公场所和农产品分拣中心等建设）；

4.非示范社质量提升。安排资金 10 万元，扶持 4 家非示范

社级别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项目（用于办公场所和办公设

备等建设），不需要填报申报书，由市农业农村局在各镇（街道）

申报 2020 年县级示范社的材料中评审挑选，截止 2020 年 3 月

30 日，愈期不受理。

四、项目资金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时间、报送材料和申报程序

1.申报时间：2020 年 3 月 30 日前，愈期不受理。



—4—

2. 报送材料：项 目 申报材料一式 9 份 ， 电子文档发至

lc5503482@163.com。

项目申报材料包括：《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

推进试点资金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、《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

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资金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乐昌

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》

（附件 3）和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》及工商登记机关登

记在册的成员名单（复印件）；

（2）各种佐证材料（如产品注册商标证书、名特优产品证

书、农业名牌证书，无公害食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产地认定

证书和产品认证证书等复印件）；

（3）近三年（成立不够 3 年的就提供从成立至今的）资产

负债表和利润表（提供原件），2018 年、2019 年的总账及会计

凭证（提供原件）。

（4）2018 年、2019 年的成员账户原件。

3.申报程序。项 目申报单位向乐昌市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,

乐昌市农业农村局审核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项目评审

农业农村局将组织农业专家，按照“多中选好、好中择优”

的原则，对通过审核的申报单位进行专家评审、打分，按分数高

mailto:njzzc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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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排序确定项目单位。

（三）项目公示

经评选确认项目实施的合作社名单进行公示（公示期限为 7

天）。

（四）其他要求

1.每个示范社按照示范社最高级别申报相应的项目；

2.每个示范社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

五、合作组织发展资金扶持标准

1.每个联合社申报联合社质量提升项目资金不超过 60 万元；

2.每个示范社申报扶持省级以上（包括省级）示范社质量提

升项目资金不超过 30 万元；

3.每个示范社申报扶持市级示范社质量提升项目资金不超

过 20 万元；

4.每个示范社申报扶持县级示范社质量提升项目资金不超

过 15 万元。

附件：1. 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

点资金项目申报书；

2.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

点资金项目申报表

3.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

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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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

资金项目申报书

项目单位：

通讯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（盖单）

日期：



附件 2：

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

资金项目申报表

申报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

工商登记时间

（年 月 日）
移动电话

工商登记成员数（人） 实有成员数（人）

产品商标名称
产品得到何种质量认证

（无公害、绿色、有机）

产品是否得到无公害

产地认定

是否获得名特优产品证

书

是否获得农业名牌证

书

是否建立产品质量安全

溯源管理制度

示范社级别 是否建立成员账户

农民专业合作社意见

本社对申报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特申请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项目单位章：

年 月 日

镇级

农业主管部门意见

本镇对该合作社申报表内容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负责。

农业部门负责人签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项目单位账户

收款单位：（本组织在银行类金融机构所开户头的全称）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备注 —7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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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乐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

试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（一）项目单位概况

（二）项目建设必要性和可行性
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

（一）主要建设内容、地点及规模

（二）建设任务及进度安排

（三）项 目资金使用情况（总投资及申报财政补助资金

及主要用途）

（四）项目负责人及任务分工

三、项目绩效目标及保障措施

（一）主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

（二）项目管理、保障机制及措施

（三）本组织在其他方面的优势（指认证、奖励、地方

政府扶持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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